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
114年 10月 31日臺教高(五)字第1142202746A號令修正發布

第　一　條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獎勵學術發展，提昇教學與

研究水準，並促進大學發展其特色，特依大學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設置國家講座，並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國家講座應由大學專任教授，於學校報本部推薦截止日

時年齡未逾七十歲，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

一項情形各款之一，且於受推薦或遴選時仍持續積極從事學

術研究與教學，聲望卓著，具引導學術思潮，樹立學術典範，

並有下列資格之一者主持：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獲得本部學術獎且滿三年以上。

三、在國內外學術或專業領域上有與前二款相當之傑出

貢獻。

前項受推薦或遴選之講座候選人，不得為大學現任校

長。 

第　三　條    國家講座主持人由大學就具有前條第一項資格者，於校

內進行實質審核，並提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報本

部推薦；各大學每一類科至多以推薦四人為限，並由本部遴

選之。

國家講座主持人具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資格，且

取得該類科領域非本人之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家講座獲獎人

三名連署推薦者，經提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併同

學校推薦案件報本部推薦；其名額不受前項規定限制。但外

加名額以原有名額之一倍為限。

本部遴選國家講座主持人之程序如下：

一、依學術領域設置人文及藝術、社會科學、數學及自

然科學、生物及醫農科學、工程及應用科學五類科，

分別組成審議小組，聘請聲望卓著之學者、專家九

人至十一人擔任委員，並由本部學術審議會（以下



簡稱學審會）之工作小組指定召集人。

二、審議小組就推薦案件學術研究及教學表現詳細審閱

並充分討論後，進行初審。

三、初審通過者由審議小組將每一被推薦人之相關資料，

分別送請學者、專家三人或四人評審後，再由審議

小組進行複審，並向工作小組推薦講座候選人。

四、工作小組應就前款被推薦講座候選人各項審查結果

審議後，擬具講座候選人名單，提請學審會全體委

員會議審議。

五、學審會全體委員會議審議結果，應有全體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之出席及依下列規定之一通過，並依得票

數高低遴選講座主持人：

(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且被推薦講座候選人所

屬類科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及經該類科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六、遴選之講座主持人數未足額時，經學審會全體委員

會議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得繼續進行投票一次；其投票結果仍未達前

款所定同意數者，該部分之名額從缺。

第三條之一    學審會委員於審議及投票程序之迴避方式，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學審會委員被推薦為講座候選人時，對於一切審議

及投票程序均應迴避。

二、學審會委員與被推薦講座候選人間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向學審會揭露，得參與審議程序，於投票程

序應予迴避：

(一)曾有指導博士、碩士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任職同一系、所、科或相當層級單位。

(三)近二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共同作者。



(四)近三年有共同執行研究計畫。

(五)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情事。

三、學審會委員與被推薦講座候選人間有前款所定應揭

露情形以外之事項，得自行向學審會揭露，由學審

會討論作成是否迴避之決議。

第　四　條    國家講座主持人每年核准名額，以十三名為限，依第三

條第三項第一款所定類科分配名額，除人文及藝術、社會科

學類科各分配二名外，其餘三類科各分配三名。

第　五　條    國家講座之設置期限為三年。期滿後，有繼續設置之必

要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依第三條規定程序辦理。

曾獲二屆國家講座主持人者，即成為終生榮譽，不再接

受推薦或遴選。

第　六　條    國家講座主持人於獎助期間，應開設跨校性選修課程、

辦理全國巡迴講座，並宣揚研究及教學成果，以提昇國內學

術研究及教學水準與風氣；每年辦理成果、場次及具體貢獻

等應彙整報部。

學校應協助設置國家講座主持人教學研究成果專區，以

利學術交流及利用。

第　七　條    國家講座除由推薦學校配合提供該講座主持人所需之資

源外，本部每年獎助新臺幣二百萬元，按年度撥給；其獎助

金額分配如下：

一、講座主持人個人獎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

二、教學研究經費：扣除講座主持人個人獎金後金額，

包括延聘助理、業務費、旅運費等。

獲選為國家講座主持人者，不得重複領取其他政府機關

（構）公務預算所提供之獎金。

第　八　條    國家講座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獎助依其規定辦

理：

一、未擔任原任職大學專任教授者，自次一學期起停止



獎助。但新任職大學得繼續提供相類似之行政資源、

研究環境及開設講座課程者，不在此限。

二、休假研究者，自休假研究之次月起，應報本部停止

獎助，並於休假研究期間屆滿後，繼續予以獎助至

講座設置期限屆滿為止。

三、依規定辦理借調，且其期限未超過二年者，自借調

之次月起，停止獎助，並於借調期限屆滿後，繼續

予以獎助至講座設置期限屆滿為止。

四、於獎助期間就任大學校長者，自擔任校長之次月起，

應報本部停止獎助，並於校長任期屆滿後，繼續予

以獎助至講座設置期限屆滿為止。

前項第四款規定，適用於一百十五年以後獲選之國家講

座主持人。

第八條之一    國家講座主持人於得獎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

部應提請學審會審議通過後，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依第

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撥給之講座主持人個人獎金：

一、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

形之一，並經解聘。

二、有違反學術倫理情形，足以影響遴選結果。

三、遴薦過程及資料有不實、舛錯，足以影響遴選結果。

國家講座主持人於得獎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

部應提請學審會審議通過後，廢止其得獎資格，並停止撥給

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講座主持人個人獎金：

一、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

形之一，並經解聘。

二、有違反學術倫理情形，且情節重大。

國家講座主持人於得獎後，已不具教師身分，經其服務

機關(構)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屬實，有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所定行為者，本部應提請

學審會審議通過後，撤銷或廢止其得獎資格，並依前二項規



定辦理。

於獎助期間，經本部撤銷或廢止國家講座主持人得獎資

格者，本部應停止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撥給教學研究經費；

已撥給且尚未執行者，應即停止執行並繳回。

本部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撤銷或廢止國家講座主持

人得獎資格之程序如下：

一、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撤銷國家講座主持人得獎

資格，及依第二項第一款、第三項廢止國家講座主

持人得獎資格者：由本部提請學審會審議。

二、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撤銷國家講座主持人得獎

資格，及依第二項第二款廢止國家講座主持人得獎

資格者：由本部組成調查小組調查，經調查小組作

成專業判斷後，擬具審查報告書，提請學審會審議。

三、前二款審議程序，應有學審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出席，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通過。

第　九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